
高雄市立鳳山國中114學年度教師配(兼)課意願調查表 
 

教師 

姓名 

 登記科目 

(合格教師證) 

 第二專長科目 

(請列出具有合格教師證科目)

 

兼課意願 

(第1欄位請務必勾選) 

1 
□一週最多可兼    節 

□不超鐘點 (請務必填寫可配課科目，聘請教課老師不足時，仍須兼課) 

2 □可支援第 8 節學習扶助課程，一週可排     節 

3 

可支援本土語文課程，可授課語言為： 

□閩南語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原住民語，語系：          

□客語，腔調；           □新住民語，語系：       

可配課科目 

若有需求配課時，請依意願序填寫 1、2、3--- (至多3個) 

□國文 □英語 □數學 □生物 □理化 □地科 □資訊科技 □生活科技 

□地理 □歷史 □公民 □健教 □體育 □家政 □輔導 □童軍 □音樂 

□視覺藝術 □表演藝術 

特殊排課 

需求 

(請選填) 

□公務需求(由有業務需求處室出示本調查表或公文) 

時間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□報准研究所進修，時間為   

(需附件：研究所課表、核准簽呈 會辦單位：人事室) 

 

□具有醫師診斷證明書，需要長期固定時間就診，回診時間 

為    

(需附件：醫療診斷證明、核准簽呈 會辦單位：人事室) 

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檢附證明文件 

 

 

填寫日期：114年   月   日      教師簽名：              

說明： 
1.教務處將參酌教師意願並考量本校師資結構及課程需要，整體考量後作適當之調配。  
2.配課以有該科教師證、第二專長之教師優先考量。若配課給非專長教師，配課老師必須按表授課，並

須參與該科相關研習，教育局會不定時訪查學生上課情況及配課教師進修情形。  
3.輔導課單獨成班以任課班級教師為主，合併成班以主體班(參加人數多)老師優先。  
4.排課原則：(1)領域時間半日 (2)不連四節。 
5.資源班有班級叢集排課需要，課程不能隨意調動。  
6.學期結束前(06 月 27 日週五)請以紙本交回教務處，未交回調查表即代表無意見，授權教務處依相關

規定辦理。 


